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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化县司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受县财政局委托，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中大咨询）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组，对仁化县司法局开

展 2019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。本次评价范围包括仁

化县司法局本级、2 个下设单位和 11 个基层司法所纳入编制

范围的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。本次评价基准日为

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

仁化县司法局是仁化县主管司法行政工作的人民政府

工作部门，主管普法宣传、律师、公证、基层司法行政、法

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、公

共法律服务、行政复议等工作。部门 2019 年度工作主要围

绕县委“一三九”发展战略，不断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，

全面推进仁化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创新发展，为平安仁化、法

治仁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具体工作任务包括加快公

共法律服务体系、深入普法宣传活动和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

理。

根据部门预算批复，该部门 2019 年度整体支出预算合

共 820.91 万元，包括基本支出预算 663.3 万元，项目支出

预算 157.61 万元。根据部门决算，该部门 2019 年共支出

1,841.32 万元，包括基本支出 1,059.52 万元，项目支出

781.8 万元。但由于司法局项目支出与公用经费混杂编制，

因此，该部门决算报表中的基本支出金额和项目支出金额与

实际的基本支出金额和项目支出金额存在一定差异。根据各

类项目支出明细账整理司法局 2019 年度项目支出为 807.93

万元。其中，人民调解专项 35.41 万元，“一村（社区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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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顾问”工作 125 万元，2019 年省级普法扶持专项经费

9.05万元，法律援助及公职律师事务所补助经费35.39万元，

省级财政社区矫正专项资金 10.48 万元，司法局业务用房

592.6 万元。

根据部门整体项目评价重点，参考部门工作计划、自评

材料，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涵盖仁化县司法局部门

整体支出的全过程，包括预算编制情况（投入）、预算执行

情况（过程）及预算使用效益三个评价维度。通过组织单位

自评、评价小组审核、现场评价及综合分析等环节，对支出

项目的必要性、资金安排的合理性、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、

资金管理的有效性以及资金使用效益等做出实证性的判定，

并通过分析发现财政支出绩效管理过程中的问题，提出针对

性的意见及建议。

综合评价表明，司法局 2019 年度内部管理制度较为完

善，积极开展人员队伍建设，工作人员规模控制适度。司法

局依法行政工作、人民调解工作和法律援助工作完成情况较

好，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、普法宣传工作和社区矫正工作部

分绩效指标未达预期。经综合分析与评价，司法局 2019 年

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体综合评分为 82.88 分，绩效等

级为“良”。

但部门还存在一些不足：第一，部门内部管理控制亟待

加强。一是财务管理不够规范；二是资产管理安全性不足。

不利于部门行政管理成本控制，不利于保障资金支出安全和

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。第二，部门绩效管理工作和绩效

管理意识有待提高。一是公用经费与项目支出预算调整率较

大，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有待加强；二是绩效目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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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的全面性和合理性不足，无法覆盖部门支出内容。第三，

部门业务用房安排不够合理。司法局一楼办事大厅与三楼法

律援助处之间有一间律师事务所——丹霞律师事务所。因公

证业务与律师事务所业务是收费项目，法律援助是不收费项

目，因此该业务用房安排对于群众寻求法律援助不够合理。

第四，项目监督管理力度有待加强。一方面，业务主管单位

虽开展了专项资金的检查，提供了专项资金自评报告等材料，

但未见督查过程材料；另一方面，司法局业务用房项目监管

力度不足，项目实施过程不够规范，且工期延迟。第五，相

关管理制度不够完善，工作方法也有待改进，涉及民生服务

的项目社会效益未达应有水平。一是个别项目未制定相关管

理制度和实施细则，不利于保障项目质量；二是普法宣传服

务覆盖群体较少，民众参与程度较低；三是安置帮教工作方

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，工作水平无法彰显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特提出如下建议：第一，加强部门内部

管理控制。一是加强支出事项与会计核算管理，根据相关规

章制度要求进行支出，重视原始凭证审核工作，完善并优化

票据的审核制度；二是加大固定资产的管理力度，及时开展

资产盘点和清理到期的固定资产，加强对办公用品的管理。

第二，提升部门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及管理水平。一是提升

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完善预算管理工作，重视预算编制的合

理性和准确性、预算执行严谨性；二是加深对绩效目标和绩

效指标基本框架的学习和理解，保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的完整性、科学性和合理性。第三，调整部门业务用房安排。

一是合理安排办事大厅的办公位置，将公证处的位置适当缩

减，保证法律援助律师的办公位置；二是明确丹霞律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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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的定位。第四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力度。一方面，需加强

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管；另一方面，规范基建工程类项目实施

过程，加强该类项目的管理。第五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改

善工作方法，保障民生项目的社会效益。一是完善项目管理

制度，辅以考核与反馈机制，保障项目实施质量；二是加强

普法宣传活动的前期研究论证工作，提高群众知晓率与参与

度；三是规范安置帮教工作实施程序，提高安置帮教工作水

平。

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0 年 11 月


